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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文件 

  
 
 
 

2021-2022 学年校政字 46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人民大学实验室安全 
责任追究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（系）、书院，机关各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 

《中国人民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实施细则》已于 2021

年 11 月 26 日经 2021—2022 学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签中国人民大学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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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实验室安全 
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

 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，落实安全责任，保障

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，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《中国人民大学

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和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和学生违纪处分相

关规章制度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本细则所称实验室，是指全校各学院（系）、书院、

非依托或挂靠院系的科研机构等二级单位（以下统称二级单位）

开展教学、科研活动的实验工作场所，直（附）属单位实验室由

各单位自行按要求进行管理。 

第三条 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坚持“谁使用，谁负责；谁主

管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逐级建立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确保实验

人员严格遵守有关管理规定。对违反实验室安全有关管理规定的

单位及个人，依据本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。 

第四条  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涉嫌犯罪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对于校级领导责任，按上级

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本细则适用于不构成犯罪的实验

室安全责任追究处理，不适用于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B3%95/39728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8D%8E%E4%BA%BA%E6%B0%91%E5%85%B1%E5%92%8C%E5%9B%BD%E5%AE%89%E5%85%A8%E7%94%9F%E4%BA%A7%E6%B3%95/3972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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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第三条界定的特别重大事故、重大事故、较大事故以及一

般事故中的人员伤亡情况。 

第五条 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校实验室安全违规

或事故责任、经济损失额和赔偿比例、处分等认定建议工作。 

第二章 责任追究种类及其适用 

第六条 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对象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违规或者造成事故的当事人； 

（二）违规或者事故实验室直接责任人，即实验室负责人； 

（三）违规或者事故实验室所属二级单位的分管领导以及

实验室管理员等； 

（四）违规或者事故实验室所属二级单位主要领导责任人，

即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； 

（五）职能部门负责人和管理人员。 

第七条  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种类： 

（一）通报批评：适用于违规情节不需要给予处分的人员，

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处理。违规人员以书面形式对违规行为作检

讨，包括违规事实、违规原因、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等，由所在

二级单位加强批评教育。 

（二）经济处罚：违规行为给学校造成实际经济损失时，学

校有权要求违规人员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，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

罚；因上级监管部门检查而产生的相关经济罚款，由主责的归口

管理部门或者涉事实验室所属二级单位全额承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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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纪律处分：处分种类及运用依照学校相应的规定执行。

对违规学生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留校察看

或开除学籍处分；对违规教师、管理人员可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

记过、降低岗位等级或开除处分； 

（四）评优评奖限制：视违规程度取消当年度评优评奖资格，

如已获优获奖的追回荣誉； 

（五）移交司法机关：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

以上责任追究的种类可以单独适用，也可以合并使用。 

第八条  对违反实验室安全相关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、可

视情节给以当事人、相关责任人员通报批评或者纪律处分，其中

有以下（一）（三）（五）（六）（八）行为之一的应给予当事

人纪律处分，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： 

（一）未经审批私自购买、存放及使用危险化学品（特别是

剧毒品、爆炸品、易制毒品、易制爆品）等； 

（二）未经许可擅自启用被封实验室，或管理失误造成他人

可以随便进出被封实验室； 

（三）事故发生后，为隐瞒、掩饰事故原因，推卸责任，故

意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； 

（四）因实验期间脱岗等原因发生预警； 

（五）未经审批私自购买、使用和变更辐射设备，或不按规

定进行辐射设备、人员及场所检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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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未经审批私自购买和使用特种设备（含气瓶），或不

按规定进行登记及人员培训； 

（七）不按规定收集和暂存危险废物，或者往下水道、卫生

间倾倒危险废物； 

（八）在实验室对电瓶设备充电。 

第九条  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

关进行处置；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据事故的严重程度，分别按 A、

B、C 三个等级对事故进行定级。 

（一）A 级 

造成人员重伤或财产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（含）以上的安全

事故。 

（二）B 级 

造成人员轻伤或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二万元（含）以上至十万

元的安全事故。 

（三）C 级 

没有造成伤亡，但财产直接经济损失五千元（含）以上至二

万元的安全事故。 

第十条  实验室安全责任事故处理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

关进行处置；不涉嫌犯罪的，由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对事故

进行认定，并视职责履行情况和事故级别，对当事人、相关责任

人进行处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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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生 A 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造成事故的当事人记过

（含）以上纪律处分，给予相关责任人严重警告（含）以上处分；

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当事人和责任二级单位赔偿相应损失； 

（二）发生 B 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造成事故的当事人、相

关责任人严重警告（含）以上纪律处分；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

由当事人和责任二级单位赔偿相应损失； 

（三）发生 C 级安全责任事故，给予造成事故的当事人、相

关责任人警告（含）以上纪律处分；对于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当

事人和责任二级单位赔偿相应损失。 

第十一条  因个人违反相关实验室安全法规、规定和安全操

作规程，导致发生实验室安全事故，自身受到伤害的，后果自负。 

第三章 责任追究程序 

第十二条 责任追究为通报批评的，由职能部门和相关责任

二级单位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责任追究为纪律处分的，由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

领导小组认定责任并提出处理建议，提请学校相关部门按照违纪

处分相关规章制度执行。 

第十四条 责任追究含经济处罚的，由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

领导小组认定并提出具体经济处罚通知书，提请学校相关部门执

行。 

第十五条 责任追究为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的，按

法律规定程序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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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实验室管理与教学条件保障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中国人民大学实

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（试行）》（2016—2017 学年校政字 23

号）同时废止。本细则未尽事项，按国家、相关部委、北京市有

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相关规章制度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校领导。 

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

